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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56      证券简称：三维丝     公告编号：2017-053 

  

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2017年 7月 18日上午在厦门思明区塔埔东路 168号 13层会议室以现场与电话相结合的形式

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9人，实到董事 9人。本次会议出席董事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法定人数。

本次会议通知于 2017 年 7 月 13 日以邮件形式发出。会议由董事长廖政宗先生召集和主持。

公司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通知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与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全体与会董事审议了以下议案： 

   1、审议《关于确定公司自愿披露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披露标准的议案》 

根据《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7 号：日常经营重大合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公司管理部 2017 年 6 月修订）规定，上市公司自愿披露未达到该备忘录所述标准的日常

经营合同，应当按照董事会确定的披露标准进行披露，不得进行选择性信息披露，上市公司

应当对外披露该披露标准。 

    为了使广大投资者能够更为全面地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情况，结合当前公司的业务规模，

公司日常经营合同自愿披露标准为：合同金额达到 2 亿元以上的，应该及时披露。若达到上

述自愿披露标准的日常经营合同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其他情况，

披露可能导致公司违反国家有关保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公司可向深

圳证券交易所申请豁免披露涉密信息或者申请对涉密信息脱密处理后披露。 

表决结果：赞成 6票；反对 0票；弃权 3票。 

刘明辉弃权意见：原来公司的披露标准是 1 亿及以上的合同要披露。如果为了使公司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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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透明应该把披露标准从 1 个亿调至小于 1 个亿。比如说 0.5 亿，而不是上调至 2 亿。该议

案以声称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所以弃权。 

屈冀彤弃权意见：本次提议与之前公司的披露标准比较降低了信息透明度。 

陈锡良弃权意见：将合同披露标准由原来的 1 亿提高为 2 亿，提高了信披的门槛，降低

了信披的透明度，而非“增加透明度”。议案用意令人费解，故弃权。 

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七年七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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